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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3_80_8A_

E8_BF_9D_E7_8A_AF_E7_c36_327282.htm （中央军委批准，

总政治部、军委纪委印发 2004年07月20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

对现役军官（以下简称军官）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严肃军

官职务任免纪律，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职务任免条例》和有关政策规定，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违犯军官职务任免纪律，是指

违反《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职务任免条例》规定的原则

、标准条件、程序任免军官职务及不执行组织任免决定的行

为。 第三条 违犯军官职务任免纪律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党纪处分： （一）不严格执行编制

，违反军委、总部的有关政策规定，超配、高配军官的，对

主要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二）以少数人研究代替党委会议讨

论决定，或者党委常委成员到会不到三分之二以上，讨论决

定军官职务任免的，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三）未得到

党委常委应到会成员半数以上同意，决定军官职务任免的，

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四）违反规定的程序，临时动议

决定军官职务任免的，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五）个人

决定军官职务任免或者擅自改变党委会议集体作出的军官职

务任免决定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六）未按照规定的标准、条

件晋升军官职务，造成不良影响的，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

留党察看处分； （七）单位或者部门不执行上级派进、调出

军官决定的，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八）

在军官职务任免工作中，收受或者索取贿赂，或者以封官许

愿等方式收受他人财物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给予党纪处分； （九）采取行贿手段

谋取职务、职级待遇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九十条的规定，给予党纪处分； （十）泄露军官职务任免

酝酿、讨论情况，或者泄露军官考核情况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撤销党

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十一）插手干预亲友和身边工

作人员的职务调整、晋升，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十

二）在军官职务任免工作中，营私舞弊或者打击报复的，给

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十三）参与军官考核的人员弄虚

作假或者隐瞒、歪曲事实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

务处分；造成选人用人严重失误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

党籍处分； （十四）故意向考核人员提供虚假情况的，给予

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造成恶劣影响或者严重后

果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十五）采取伪造

、更改档案材料等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职务晋

升或者职级待遇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十六）将

不符合条件的士兵或者地方大学生选取为军官、文职干部，

或者违反规定将地方人员特招为军官、文职干部的，对主要

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十七）在军官职务任免工

作中发生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对主要

责任者，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十

八）其他违犯军官职务任免纪律的，视其性质、情节和后果

，对主要责任者，给予相应的处分。 第四条 违犯军官职务任

免纪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组织处理： （一）干

部部门工作人员违犯军官职务任免纪律，受到处分或者不适

宜继续在干部部门工作的，调离工作岗位； （二）本单位、

本部门军官选拔任用工作中不正之风严重、群众反映强烈，

或者直属单位发生重大用人失察失误的，对单位主要负责人

和部门主要领导予以免职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第五条 违犯军

官职务任免纪律应当受到处分，但能够主动承认并纠正错误

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理。 第六条 违犯军官职务任免纪律

作出的任免决定一律无效，由上级党委、政治机关或者本级

党委按照规定予以纠正。 第七条 违犯军官职务任免纪律应当

同时给予军纪处分的，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的

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 对

非专业技术文职干部职务任免工作中违反《中国人民解放军

现役军官职务任免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条例

》有关规定的行为，按照本规定处理。 第九条 对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现役警官职务任免工作中违反《中国人民解放军

现役军官职务任免条例》有关规定的行为，按照本规定处理



。 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